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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与工程学院实验室管理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保障教学质量，提高实验室管理水平，依据学院的管理规章制度，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作为学院相关管理规章制度的补充，若与学院相关管理规章制度中条款相抵触，按学院管理规章制度执行。
第二章 实验室主任职责
第三条 实验室主任应根据实训课教学和科研任务，制定本实验室工作计划，主持日常工作，充分调动全体人员积极性，全面完成实验室基本教学与科研任务。
第四条 制定学年实验室教学设备、耗材购置计划，做好学年工作总结。
第五条 贯彻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制定本实验室设备的操作规程和管理细则。
第六条 根据教学计划，按教学进程与实训项目配合好实训课程。
第七条 提出本实验室仪器设备的损坏、丢失、报废申请报告，提出处理意见与解决办法。
第三章 实训课指导教师职责
第八条 实训课指导教师对所开设的实训课内容要按教学大纲要 求认真备课并写出实训课教案。实训课教案包括：实训课目的与要求，实训课的原理或理论基础，实训课的难点及易出现的错误，需要演示和规范的基本操作，仪器设备出现异常的处理方法等。实训前要与实验室人员一起做好实训仪器设备、材料和教学资料的检查和准备工作，确保实训课教学顺利进行。
第九条 实训中实训课指导教师要认真巡查学生操作情况，及时对学生进行引导与启发，认真考查学生的动手能力，参加实训课的态度并记录情况，进行必要的实训操作示范指导，检查学生的实训原始记录，要求学生完成规定的实训项目。实训课教学过程中实训课指导教师不得擅离实验室或从事与实训课教学无关的事情。
第十条 实训课结束后，实训课指导教师要组织学生搞好实验室设备整理与卫生工作，会同实验室人员切断有关的电源、水源，关好门窗，做好安全工作，认真并准确填写《实验室工作日志》。
第十一条 实训课指导教师要认真批改学生实训报告，做好实训课成绩的考核和登记，写出学生实训课评语。不合格的实训报告退回重做；对抄袭他人者应予查处。实训课程结束后，两周内将学生的实训报告和实训课成绩上交系办公工室。
第十二条 实训课指导教师要积极开展实训课内容教学研究，更新陈旧实训项目、实训内容和实训方法，不断提高实训课教学质量。
第四章 实训技术人员职责
第十三条 掌握本实验室所开设的实训项目的教学基本原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第十四条 负责教学实训的具体准备、仪器、仪表配套，逐项检查设备完好率，参加预作实训。
第十五条 负责教学实训仪表设备的领取、验收、安装、调试工作，做好仪器设备的科学管理。
第十六条 按期制定实训课项目消耗性器材的购置计划，经实验室主任签字后，上报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审核。
第十七条 做好仪器设备的日常维修、保养，防湿、防潮、除锈等工作。
第十八条 做好实验室教学文件、教学档案的保管工作。
第十九条 经常检查、保持实验室环境卫生。
第五章 仪器设备管理
第二十条 按实训项目配套的方法定点（实验室）保管该项目使用的实训器材；实训项目需要的低值易耗物品集中保管，实行领用登记制度。
第二十一条 实训项目配套用的仪器设备一般不外借。外单位人员借用常规仪器、仪表，在不影响正常实训教学工作的前提下，须经学院分管实验室领导批准。
第二十二条 做到设备帐、卡、物相符，做好设备档案的保管。
第六章 实验室安全管理
第二十三条 严禁在实验室吸烟和使用明火。
第二十四条 实验室内的物品要存放有序，易燃、易爆物品要远离电源、热源。
第二十五条 实验室人员要做到经常检查电器设备，发现异常和漏电等现象及相关安全隐患须立即切断电源，及时处理并报告实验室主任。
第二十六条 实验室人员要做到三懂：即懂得本岗位的火灾危害性、懂得预防火灾措施，懂得灭火方法，同时做到三会：会报警，会使用消防器材，会救初级火灾。
第二十七条 实验室要安放、保管好消防器材，做到定点定人，发现损坏和丢失要及时向保卫工作部报告。
第二十八条 经常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及时维修，配合保卫工作部做好防盗工作。
第七章 附则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九条 低值易耗品和器材管理以及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按照《珠海科技学院低值易耗品管理办法》、《珠海科技学院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和《珠海科技学院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管理办法》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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